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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2）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潍柴重机 股票代码

00088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华观发 刘加红

电话

0536-2297071 0536-2297972

传真

0536-2297969 0536-2297969

电子信箱

huagf@weichaihm.com liujh@weichaihm.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

（

元

）

1,114,128,985.27 1,107,700,421.03 1,107,700,421.03 0.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32,117,603.04 53,516,385.65 55,797,774.29 -42.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31,010,769.58 51,254,942.99 53,536,331.62 -42.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8,426,274.75 56,319,365.24 56,319,365.24 -67.28%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2 0.19 0.2 -4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2 0.19 0.2 -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2.85% 4.76% 4.96% -2.1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

%

）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

（

元

）

2,846,688,989.41 2,780,357,185.21 2,780,357,185.21 2.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198,954,022.62 1,180,011,071.14 1,180,011,071.14 1.61%

（2）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6,355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59% 84,465,500 84,465,500

潍坊市投资公司 国有法人

20.46% 56,500,000 56,500,000

质押

28,25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6% 7,077,457 0

中国银行

－

招商先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3% 6,426,433 0

刘挺 境内自然人

0.47% 1,287,600 0

贾放鸣 境内自然人

0.38% 1,048,317 0

山东慧成基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7% 1,010,800 0

王丹 境内自然人

0.36% 1,000,000 0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大盘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4% 943,308 0

中国工商银行

－

国联安德盛小盘精

选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4% 666,14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两名法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无

（3）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宏观及行业形势，公司强化对经营风险的控制，以积极灵活的市场策

略和高效稳健的运营模式，努力应对行业下滑带来的不利影响。 2013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14亿

元，同比增长 0.58%；实现净利润 3,211.76万元，同比下降 42.44%。

上半年，公司围绕产品结构调整和产业战略升级的主线，不断增强市场开拓力度，全面提升产品和服务

质量，主要经营计划进展情况如下：

1）营销平台建设日趋完善，战略产品市场开拓力度进一步加强。 上半年，公司通过实施积极的营销政

策、深化代理商管控机制、完善客户服务体系等一系列措施，有力加强了营销平台体系的建设；报告期内，公

司进一步加强战略产品船用大功率 MAN 系列中速柴油机的市场开拓，成功在公务船、远洋渔船及客滚船

等细分市场上实现配套。

2）持续强化产品结构调整，优化产品性能。 上半年，公司继续加大力度开发战略性产品，公司在完成

L27/38和 L32/40等原有MAN系列产品量产的同时，加快了 L16/24和 L21/31等其他 MAN 系列产品的开

发工作；同时，公司持续跟踪原有传统产品的市场表现，不断对产品性能和结构进行优化，努力提高产品的

差异化竞争优势。

3）产供销体系进一步完善，战略产品交付能力提升。 上半年，通过工艺流程优化、人员素质提升、瓶颈

工序扩充产能等措施，公司战略产品大功率MAN系列中速柴油机的交付能力得到快速提升。

4）方针目标管理和预算管理全面展开。上半年，公司强化全面预算管理，根据 2013年经营方针与目标，

明确了各项预算指标，优化了 KPI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有效保障了公司各项经营目标的实现。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无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880� � � �证券简称：潍柴重机 公告编号：2013-22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潍柴重机” 或“公司” ）于 2013 年 8 月 28 日上午 10:00 在山东潍坊公

司会议室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下称“会议” ），会议通知于会议召开十日前以传真、电子邮件

或送达的方式发出。

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徐宏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10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10名。其中，谭旭光、孙

少军书面委托徐宏代为表决，张泉、王曰普书面委托吴洪伟代为表决。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 经审查，上述相关董事的授权委托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到会人数超过公司董事会成员半数以上，会议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集、召开合法有效。经出席会议董事表

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关于《公司 201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该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山东重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谭旭光、吴洪伟回避表决。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该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修订《董事会审核委员会年报工作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该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续签公司及附属公司向潍柴动力及附属公司销售柴油机零部件、原材料、钢材及废金属等、柴油

机及相关产品并提供劳务及加工服务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谭旭光、徐宏、孙少军、张泉、吴洪伟、刘征回避表决。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该议案获得通过，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 2013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5、关于修订公司及附属公司向潍柴动力及附属公司采购柴油机及配套产品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谭旭光、徐宏、孙少军、张泉、吴洪伟、刘征回避表决。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该议案获得通过，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 2013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6、关于修订公司及附属公司向潍柴动力及附属公司采购中速机零部件毛坯、柴油机零部件、备件及相

关产品以及劳务服务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谭旭光、徐宏、孙少军、张泉、吴洪伟、刘征回避表决。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该议案获得通过，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 2013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7、关于调整 2013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额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谭旭光、徐宏、孙少军、张泉、吴洪伟回避表决。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该议案获得通过，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 2013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第 4、5、6、7 项关联交易内容详见公司同时披露的《日常持续性关联交易公告》，该公告刊登于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8、关于公司购买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谭旭光、徐宏、孙少军、张泉、吴洪伟、刘征回避表决。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该议案获得通过。

上述关联交易内容详见公司同时披露的《关于购买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该公告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9、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推举李科浚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聘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止。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该议案获得通过。

10、关于召开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定于 2013年 9月 25日上午 10:00在山东潍坊公司会议室召开。 根据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第 4、5、6、7 项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该议案获得通过。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同时披露的《关于召开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该公告刊登于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880� � � �证券简称：潍柴重机 公告编号：2013-25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购买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资产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潍柴重机” 或“公司” ）于 2013 年 8 月 28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购买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加快潍柴重机 160/170生产线整体搬迁改造升级项目的进度，节约项目投资，根据项目实际需要，本

着资源充分利用的原则，公司计划购买关联方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潍柴动力” ）加工中心等部分

设备资产，购买设备资产总额不超过 1600万元人民币。

2013年 8月 28日，公司与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资产购买框架协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谭旭光

注册地址：山东省潍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福寿东街 197号甲

注册资本：人民币 199930.9639万元

经营范围：柴油机及配套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销售、维修、进出口；自有房屋租赁；钢材销售；企业管

理服务（以上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潍柴动力 16.83%的股份，为其第一大股东，因此与本公司构

成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次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如下：

（一）购买设备的计划：公司向潍柴动力提供设备资产购买计划，明确购买设备的种类、规格、型号、交

货时间和数量。 购买计划如有调整，应及时通知潍柴动力。

（二）购买设备的金额：预计未来十二个月内，公司通过各种方式向潍柴动力购买设备共计将不超过

1600万元。

（三）定价政策：双方以设备净值价格交易。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 公司与上述关联人进行的关联交易，严格遵循“公开、公平、

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为公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有助于加快公司 160/170 生产线整体搬迁改造升级项目的进度，节约项目投资，对公司

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五、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与潍柴动力累计已发生的购买设备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71.25万元。

公司与潍柴动力发生关联交易的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金额未达到 3000 万元，且未达到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故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等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购

买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该项交易构成了与关联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董事会

在审议该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均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此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公允，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交易价格公允。 本次

向关联方以设备净值价格购买相关资产， 有助于加快公司 160/170 生产线整体搬迁改造升级项目的进度，

节约项目投资，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该项关联交易。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资产购买框架协议。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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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名称：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时间：2013年 9月 25日（星期三）上午 10:00

（四）股权登记日：2013年 9月 18日

（五）现场会议地点：山东潍坊公司会议室（潍坊市民生东街 26号）

（六）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七）出席对象

1、 截至 2013年 9月 1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

席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会议审议事项合法性和完备性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已经 2013年 8月 28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审议事

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相关资料完整。

（二）审议以下议案：

1、关于续签公司及附属公司向潍柴动力及附属公司销售柴油机零部件、原材料、钢材及废金属等、柴油

机及相关产品并提供劳务及加工服务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2、关于修订公司及附属公司向潍柴动力及附属公司采购柴油机及配套产品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3、关于修订公司及附属公司向潍柴动力及附属公司采购中速机零部件毛坯、柴油机零部件、备件及相

关产品以及劳务服务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4、关于调整 2013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额的议案

特别强调事项：无。

三、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

1、法人股东持证券账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和出席人身份证到本公司办理出

席会议资格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受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及委托

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股东可以现场登记，或用传真、信函等方式登记，传真或信函以抵达公司登记地点的时间为准。

（二）登记时间：

2013年 9月 24日（上午 9:00—11:00，下午 14:00－16:00)

（三）登记地点：

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民生东街 26号）

邮政编码：261001

联系电话：0536-2297972、8197972，传真：0536-2297969

联系人：刘加红、吕曙光

四、其他

本次会议为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五、备查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附:《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进行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

文件。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续签公司及附属公司向潍柴动力及附属公司销售柴油机零部件

、

原材料

、

钢材及废金属等

、

柴油机及相关产品并提供劳务及加工服务关联交易协议的

议案

2

关于修订公司及附属公司向潍柴动力及附属公司采购柴油机及配套产品关联

交易协议的议案

3

关于修订公司及附属公司向潍柴动力及附属公司采购中速机零部件毛坯

、

柴

油机零部件

、

备件及相关产品以及劳务服务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4

关于调整

2013

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额的议案

注：1、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 栏内

相应地方填上“√”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0880� � � �证券简称：潍柴重机 公告编号：2013-24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持续性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释义：

公司、潍柴重机：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潍柴动力：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潍柴进出口：山东潍柴进出口有限公司

潍柴集团：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现时经营情况，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及附属公司与相关关联方订立

的日常持续性关联交易，并根据公司大功率中速柴油机业务的发展需要，调整了与关联方潍柴进出口的日

常关联交易采购预计金额，现对日常持续性关联交易的预测情况公告如下。

日常关联交易 2013年上半年实际发生额及全年预测发生额表

单位：元

关联交

易种类

交易主体 关联方 内容

2013

年

预计发生额

2013

年

1-6

月

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

%

）

销售

货物

潍柴重机

及附属公

司

潍柴动力及附

属公司

柴油机零部件

、

原材料

、

钢材及废金属等

、

柴油机

及相关产品并提供劳务

及加工服务

500,000,000 134,683,005.71 12.09%

小计

500,000,000 134,683,005.71 12.09%

采购

货物

潍柴重机

及附属公

司

潍柴动力及附

属公司

柴油发动机及配套产品

420,000,000 141,276,580.32 16.08%

中速机零部件毛坯

、

柴油

机零部件

、

备件及相关产

品以及劳务服务

320,000,000 103,384,612.16 11.77%

潍柴进出口 零部件及原材料

170,000,000 42,327,876.59 4.82%

小计

910,000,000 286,989,069.07 32.66%

二、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潍柴重机及附属公司向潍柴动力及附属公司销售柴油机零部件、原材料、钢材及废金属等、柴油

机及相关产品并提供劳务及加工服务的关联交易

潍柴动力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潍柴集团控股 16.83%的公司，与本公司关系为受同一母公司控制，且本

公司董事谭旭光先生、孙少军先生、张泉先生、刘征先生在潍柴动力兼任董事等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一节 10.1.3条的规定，潍柴动力及附属公司与本公司及附属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潍柴重机及附属公司与潍柴动力及附属公司签订的《采购及提供加工服务框架协议》及后续补充

协议，潍柴重机及附属公司向潍柴动力及附属公司销售柴油机零部件、原材料、钢材及废金属等、柴油机及

相关产品并提供劳务及加工服务，有效期至 2013年 12月 31日。

根据实际生产经营发展需要， 潍柴重机及附属公司与潍柴动力及附属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29 日签订

《采购及提供加工服务框架第二补充协议》， 由潍柴重机及附属公司向潍柴动力及附属公司继续销售柴油

机零部件、原材料、钢材及废金属等、柴油机及相关产品并提供劳务及加工服务，协议有效期延长至 2016 年

12月 31日。 在本补充协议约定的有效期限内，预测该项持续性关联交易 2014年、2015年、2016年度交易金

额分别不超过人民币 790,000,000元、950,000,000元和 1,140,000,000元。

（二）潍柴重机及附属公司向潍柴动力及附属公司采购柴油机及配套产品的关联交易

根据潍柴重机及附属公司与潍柴动力及附属公司签订的《供货框架协议》及后续补充协议，潍柴重机

及附属公司向潍柴动力及附属公司采购柴油机及配套产品，有效期至 2015年 12月 31日。

根据实际生产经营发展需要， 潍柴重机及附属公司与潍柴动力及附属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29 日签订

《供货框架第八补充协议》， 由潍柴重机及附属公司向潍柴动力及附属公司继续购买柴油发动机及配套产

品，协议有效期至 2015年 12月 31日。在本补充协议约定的有效期限内，预测该项持续性关联交易 2013年、

2014年、2015年度交易金额分别不超过人民币 420,000,000元、620,000,000元和 750,000,000元。

（三）潍柴重机及附属公司向潍柴动力及附属公司采购中速机零部件毛坯、柴油机零部件、备件及相关

产品以及劳务服务的关联交易

根据潍柴重机及附属公司与潍柴动力及附属公司的《中速柴油机零部件毛坯供货框架协议》及后续补

充协议，潍柴重机及附属公司向潍柴动力及附属公司采购中速机零部件毛坯、柴油机零部件、备件及相关产

品以及劳务服务，有效期至 2014年 12月 31日。

根据实际生产经营发展需要， 潍柴重机及附属公司与潍柴动力及附属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29 日签订

《中速柴油机零部件毛坯供货框架第六补充协议》， 由潍柴重机及附属公司向潍柴动力及附属公司继续采

购中速机零部件毛坯、柴油机零部件、备件及相关产品以及劳务服务，协议有效期延长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在本补充协议约定的有效期限内，预测该项持续性关联交易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度交易金额分别

不超过人民币 320,000,000元、410,000,000元、500,000,000元。

（四）调整 2013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发生额

潍柴集团持有潍柴进出口 100%的股权，同时潍柴集团也是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且本公司董事谭旭光

先生、徐宏先生、孙少军先生、张泉先生、吴洪伟先生在潍柴集团兼任董事、高管等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一节 10.1.3条的规定，潍柴进出口与本公司及附属公司构成关联关系，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大功率中速柴油机业务的发展需要，公司及附属公司拟调整与关联方潍柴进出口的日常关联交易

采购预计金额，调整增加 11,000万元，调整后预计发生额为 17,000万元。

公司 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 已经 2013 年 3 月 28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

2013年 5月 22日召开的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3年 3 月 30 日刊登于《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日常关联交易 2013 年度预计发生

额公告》。

三、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编

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注册地 主营业务

与本公司

关系

法定代表

人

备注

1

潍柴动力股份

有限公司

199930.9639

山东省潍坊市

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福寿东

街

197

号甲

柴油机及配套产品的设

计

、

开发

、

生产

、

销售

、

维

修

、

进出口

；

自有房屋租

赁

；

钢材销售

；

企业管理服

务

。

同一母公

司

谭旭光

由潍柴控股

持有其

16.83%

的股

权

2

博杜安

（

潍坊

）

动力有限公司

美元

408

潍坊市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

福寿东街

197

号甲

柴油机及配套产品的生

产

、

设计

、

开发

、

销售及维

修

；

交通运输设备

、

工程机

械

、

新能源及产品的设计

、

研发

、

技术转让

、

技术咨询

及技术服务

；

企业管理

、

咨

询服务

；

货物及技术进出

口业务

。

本公司关

联方潍柴

动力的控

股子公司

张 泉

由潍柴动力

持有其

100%

的股权

3

潍柴动力

（

潍

坊

）

铸锻有限

公司

46015

潍坊市寒亭区

南纸房村土地

北

、

丰华路东

灰铁

、

球铁铸件制造

、

销

售

；

锻件

、

冲压件制造

、

销

售及热处理

、

清理

（

以上均

不含国家法律

、

法规规定

的前置审批项目及限制

、

禁止经营项目

，

涉及后置

审批制度的须凭有效许可

证

、

资质证书开展经营活

动

）

本公司关

联方潍柴

动力的控

股子公司

任兴武

由潍柴动力

持有其

100%

的股权

4

潍柴动力

（

潍

坊

）

集约配送

有限公司

2000

潍坊市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

福寿东街

197

号甲

仓储

；

配送

；

机械配件及动

力总成简易组装

；

柴油机

及配件包装

、

物流资产开

发

、

物流咨询

；

国际货运代

理

、

包装物及物流器具的

租赁

、

销售

。

本公司关

联方潍柴

动力的控

股子公司

张 泉

由潍柴动力

持有其

100%

的股权

5

潍柴动力

（

潍

坊

）

再制造有

限

公司

12200

潍坊高新区福

寿东街

197

号

汽车零部件的再制造

（

发

动机

、

变速箱

、

发电机

、

起

动机

、

转向器

）

本公司关

联方潍柴

动力的控

股子公司

张 泉

由潍柴动力

持有其

100%

的股权

6

山东华动铸造

有限公司

45015

安丘经济开发

区莲花山西路

南侧汶水南路

西侧

机械配件

、

柴油机及配套

产品

、

农业机械

、

工程机械

的制造

、

销售

；

货物进出

口

、

技术进出口

。

本公司关

联方潍柴

动力的控

股子公司

张传海

由潍柴动力

持有其

100%

的股权

7

潍柴动力扬州

柴油机有限责

任公司

40000

扬州市春江路

218

号

发动机及配套产品的设

计

、

开发

、

制造

、

销售

、

售后

维修服务

；

发动机及配套

产品的进出口业务

；

汽车

、

汽车配件及润滑油的销

售

。

本公司关

联方潍柴

动力的控

股子公司

张 泉

由潍柴动力

持有其

100%

的股权

8

潍柴动力

（

潍

坊

）

备品资源

有限公司

8979.5918

潍坊高新区福

寿东街

197

号

甲

柴油机配套协作件

、

零部

件及专用机油的销售

。

（

以上范围不含法律法规

禁止

、

限制经营的项目

。

依法需要许可经营的

，

凭

相关许可证经营

）

本公司关

联方潍柴

动力的控

股子公司

张 泉

由潍柴动力

持有其

100%

的股权

9

山东潍柴进出

口有限公司

2000

潍坊市高新开

发区福寿东街

197

号甲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

，

但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

不

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

）；

经

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

；

经营转口贸易和对

销贸易

（

以上范围不含法

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禁止

项目

，

其他依法需要取得

许可方可经营的项目

，

凭

相关许可经营

）。

同一母公

司

郎 华

由潍柴控股

持有其

100%

的股权

（二）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关联方在与本公司及相关附属公司长期的业务协作配套关系中，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基本上不

会形成本公司的坏账损失。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各项交易均按照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不会损害上

市公司的利益。 采购、销售货物按照市场价格执行。

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 预计在今后的生产经营

中，日常关联交易还会持续。定价原则为市场价格，具备公允性；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交易的

决策严格按照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公司相对于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财务、资产、机构等方面独立，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

响。

六、审议程序及独立董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独立董事审议后，已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公司董事会在

逐项审议上述议案时，各议案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 董事会决议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 2013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提交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认真审阅后发表独立意见：

1、董事会审议的“关于续签公司及附属公司向潍柴动力及附属公司销售柴油机零部件、原材料、钢材及

废金属等、柴油机及相关产品并提供劳务及加工服务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及附属公司向

潍柴动力及附属公司采购柴油机及配套产品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及附属公司向潍柴动

力及附属公司采购中速机零部件毛坯、 柴油机零部件、 备件及相关产品以及劳务服务关联交易协议的议

案” 、“关于调整 2013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额的议案” 等议案，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公司与关联方所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系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按照双方平等、市场经济的原则进行，

交易定价公允、公平、合理，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未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3、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

4、我们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3、相关协议。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880� � � �证券简称：潍柴重机

公告编号：20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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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620� � � �股票简称：新华联 公告编号：2013-069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的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3年 8月 23日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

会议，并于 8月 2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会议

决议公告》，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将相关信息更正如下：

公司决定从 2013年 1月 1日起将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

式。

现更正为：

公司决定从 2013 年 8 月 23 日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将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由成本计量模式

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适用追溯调整法。

其它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8月 29日

股票代码：000620� � � �股票简称：新华联 公告编号：2013-070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补充和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3年 8月 24 日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会议决议公告》和《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等

系列公告，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将涉及会计政策变更事项的相关信息补充和更正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况

1、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将原定的 2013年 1月 1日更正为自 2013 年 8 月 23 日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

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适用追溯调整法。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涉及的范围

截至目前，本公司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共有两处。 一处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新华联恒业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持有的新华联大厦，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红领巾桥西北角道家园 18 号，用途为写字楼。 目

前除部分楼层自用外，其余楼层对外出租。

另一处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华信鸿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新华联国际商业大厦 102 商业

用房，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 5号，用途为商业。 目前已对外出租。

3、投资性房地产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评估” ）对上述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分别以 2013

年 6月 30 日、2012 年 12 月 31 日、2011 年 12 月 31 日、2010 年 12 月 31 日作为评估基准日出具了相关评估

报告。

根据中联评估编制的《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编制 2013年 6月 30日财务报告所涉及的新华联大

厦公允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3】第 633号）显示，经采用市场法评估，新华联大厦

在评估基准日 2013年 6月 30日的市场价值为伍亿壹仟陆佰柒拾肆万伍仟元整（51,674.50万元）。

根据中联评估编制的《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编制 2012年 12月 31日财务报告所涉及的新华联

大厦公允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3】第 634号）显示，经采用市场法评估，新华联大

厦在评估基准日 2012年 12月 31日的市场价值为肆亿肆仟壹佰壹拾陆万玖仟捌佰元整（44,116.98万元）。

根据中联评估编制的《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编制 2011年 12月 31日财务报告所涉及的新华联

大厦公允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3】第 635号）显示，经采用市场法评估，新华联大

厦在评估基准日 2011年 12月 31日的市场价值为叁亿叁仟玖佰柒拾壹万壹仟元整（33,971.10万元）。

根据中联评估编制的《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编制 2010年 12月 31日财务报告所涉及的新华联

大厦公允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3】第 636号）显示，经采用市场法评估，新华联大

厦在评估基准日 2010年 12月 31日的市场价值为贰亿陆仟柒佰壹拾柒万壹仟玖佰元整（26,717.19万元）。

根据中联评估编制的《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编制 2013年 6月 30日财务报告所涉及的新华联国

际商业大厦 102 商业用房公允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3】第 638 号）显示，经采用

收益法评估，新华联国际商业大厦 102商业用房在评估基准日 2013 年 6 月 30 日的市场价值为壹亿零柒佰

柒拾柒万玖仟贰佰元整（10,777.92万元）。

根据中联评估编制的《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编制 2012年 12月 31日财务报告所涉及的新华联

国际商业大厦 102 商业用房公允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3】第 639 号）显示，经采

用市场法评估， 新华联国际商业大厦 102 商业用房在评估基准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为玖仟肆

佰叁拾壹万肆仟陆佰元整（9,431.46万元）。

根据中联评估编制的《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编制 2011年 12月 31日财务报告所涉及的新华联

国际商业大厦 102 商业用房公允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3】第 640 号）显示，经采

用市场法评估， 新华联国际商业大厦 102 商业用房在评估基准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为柒仟柒

佰零肆万叁仟玖佰元整（7,704.39万元）。

根据中联评估编制的《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编制 2010年 12月 31日财务报告所涉及的新华联

国际商业大厦 102 商业用房公允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3】第 641 号）显示，经采

用市场法评估， 新华联国际商业大厦 102 商业用房在评估基准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为陆仟伍

佰叁拾柒万贰仟元整（6,537.20万元）。

4、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的确定原则及方法

本公司采用谨慎、稳健的原则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进行估价。 针对不同投资性房地产的市场及

交易情况，采用不同的估价方法：

投资性房地产本身有交易价格，以公司商业地产事业部提供的同期成交价格为基础，参照确定其公允

价值；

投资性房地产本身无交易价格，但存在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的，根据公司商

业地产事业部门的市场调研报告及结论，参照不少于 3 个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及相关信息，并在

考虑交易特点、交易条件等基础上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区域位置、交易日期、交通通达、周边配套、繁华程度、

人文环境、建筑实体等影响因素进行修正，公司也将合理地分析利用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城市的政府房地产

管理部门、权威机构以及信誉良好的中介机构的行业研究报告或价格信息等相关资料，从而合理地评估和

测算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

当公司新增投资性房地产、存货转为投资性房地产、自用房地产转换投资性房地产以及其他公司认为

必要的情况下，公司将委托资质和信誉良好的资产评估机构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进行评估。 每一会

计年度末，公司委托资质和信誉良好的资产评估机构对所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进行年度评估。

二、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适用追溯调整法，采用追溯调整法时，对于比较财务报表期

间的会计政策变更，应调整各期间净损益各项目和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视同该政策在比较财务报表期

间一直采用。

对于比较财务报表可比期间以前的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公司已调整比较财务报表最早期间的

期初留存收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的数字也一并调整。

（一）对公司 2013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的影响

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后， 截止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累计调增公司投资性房地产 569,363,

479.26元、累计调增递延所得税负债 137,738,395.14元；调增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413,215,185.40 元，调

增 2013年 1-6月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67,848,085.51元(具体参见下表)。

（二）对公司 2012年度财务报告的影响

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后，截止至 2012年 12月 31日将累计调增公司投资性房地产 479,131,

911.14元、调增递延所得税负债 115,122,366.63元、调增公司 2012年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45,367,

099.89元，调增 2012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91,183,596.03元(具体参见下表)。

（三）公司最近三年一期财务报告追溯调整具体情况

1. 对 2013�年 6月 30日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2013

年

6

月

30

日

（

2013

年

1-6

月

）

合并报表

变更前

（

未经审计

）

变更后 变更影响金额 影响比例

资产合计

12,068,713,504.85 12,619,667,085.39 550,953,580.54 4.57%

其中

：

投资性房地产

55,160,720.74 624,524,200.00 569,363,479.26 1032.19%

无形资产

40,579,628.89 22,169,730.17 -18,409,898.72 -45.37%

负债合计

9,125,462,194.29 9,263,200,589.43 137,738,395.14 1.51%

其中

：

递延所得税负债

23,463,508.46 161,201,903.60 137,738,395.14 587.0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2,808,789,162.52 3,222,004,347.92 413,215,185.40 14.71%

其中

：

未分配利润

1,924,301,110.61 2,337,516,296.01 413,215,185.40 21.4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07,007,424.59 374,855,510.10 67,848,085.51 22.10%

其中

：

营业成本

630,762,619.29 629,338,305.27 -1,424,314.02 -0.23%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0.00 89,039,800.00 89,039,800.00 -

所得税

92,633,824.17 115,249,852.68 22,616,028.51 24.41%

2. 对 2012�年 12月 31日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2012

年度

）

合并报表

变更前 变更后 变更影响金额 影响比例

资产合计

10,115,046,630.76 10,575,536,097.28 460,489,466.52 4.55%

其中

：

投资性房地产

56,352,488.86 535,484,400.00 479,131,911.14 850.24%

无形资产

40,870,934.16 22,228,489.54 -18,642,444.62 -45.61%

负债合计

7,418,925,215.64 7,534,047,582.27 115,122,366.63 1.55%

其中

：

递延所得税负债

23,607,862.52 138,730,229.15 115,122,366.63 487.6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2,661,111,622.83 3,006,478,722.72 345,367,099.89 12.98%

其中

：

未分配利润

1,777,090,750.92 2,122,457,850.81 345,367,099.89 19.4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04,633,273.07 595,816,869.10 91,183,596.03 18.07%

其中

：

营业成本

1,269,624,439.68 1,266,775,811.64 -2,848,628.04 -0.22%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0.00 118,729,500.00 118,729,500.00 -

所得税

164,619,781.34 195,014,313.35 30,394,532.01 18.46%

3. 对 2011�年 12月 31日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2011

年

12

月

31

日

（

2011

年度

）

合并报表

变更前 变更后 变更影响金额 影响比例

资产合计

7,321,452,919.35 7,660,364,257.83 338,911,338.48 4.63%

其中

：

投资性房地产

58,736,025.10 416,754,900.00 358,018,874.90 609.54%

无形资产

41,576,064.86 22,468,528.44 -19,107,536.42 -45.96%

负债合计

4,547,201,855.65 4,631,929,690.27 84,727,834.62 1.86%

其中

：

递延所得税负债

23,871,222.35 108,599,056.97 84,727,834.62 354.9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2,731,978,834.82 2,986,162,338.68 254,183,503.86 9.30%

其中

：

未分配利润

1,600,845,871.65 1,855,029,375.51 254,183,503.86 15.8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11,578,620.18 676,930,150.73 65,351,530.55 10.69%

其中

：

营业成本

988,925,481.05 986,001,106.98 -2,924,374.07 -0.30%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0.00 84,211,000.00 84,211,000.00 -

所得税

223,080,262.44 244,864,105.96 21,783,843.52 9.77%

说明： 本公司 2012年通过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子公司湖南新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

2011年报表已按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原则进行重述。

4. 对 2010�年 12月 31日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2010

年

12

月

31

日

（

2010

年度

）

合并报表

变更前 变更后 变更影响金额 影响比例

资产合计

5,874,942,019.58 6,126,717,983.99 251,775,964.41 4.29%

其中

：

投资性房地产

61,195,307.04 332,543,900.00 271,348,592.96 443.41%

无形资产

42,490,457.73 22,917,829.18 -19,572,628.55 -46.06%

负债合计

3,849,635,420.09 3,912,579,411.19 62,943,991.10 1.64%

其中

：

递延所得税负债

26,602,003.48 89,545,994.58 62,943,991.10 236.6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1,980,647,125.46 2,169,479,098.77 188,831,973.31 9.53%

其中

：

未分配利润

1,131,924,492.53 1,320,756,465.84 188,831,973.31 16.6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20,132,649.67 532,198,574.13 12,065,924.46 2.32%

其中

：

营业成本

927,066,269.69 923,984,370.41 -3,081,899.28 -0.33%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0.00 13,006,000.00 13,006,000.00 -

所得税

183,516,255.44 187,538,230.26 4,021,974.82 2.19%

说明： 本公司 2012年通过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子公司湖南新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

2010年报表已按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原则进行重述。

除上述内容外，2013年 8月 24日披露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和《关于公司

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的其它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8月 29日

股票代码：000620� � � �股票简称：新华联 公告编号：2013-071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的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3 年 8 月 23 日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并于 8月 2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

议公告》，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将相关信息更正如下：

监事会同意公司自 2013年 1月 1日起采用公允价值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计量。

现更正为：

监事会同意公司自 2013 年 8 月 23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采用公允价值对

投资性房地产进行计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适用追溯调整法。

其它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3年 8月 29日


